
租稅申報實務：考前叮嚀(二) 

頁 1 / 10 

【租稅申報實務】113 年考前叮嚀（二) 

王如 老師提供 

一、中小企業發展條例 

 修正後 修正前 

第三十六條 

之二 

 

 

 

 

 

 

 

 

 

 

中小企業增僱一定人數之二十四歲

以下或六十五歲以上本國籍基層員

工，且提高該企業整體薪資給付總額

時，得就其增僱該員工所支付薪資金

額之百分之二百限度內，自其增僱當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 

 

中小企業調高本國籍基層員工之平

均薪資給付水準時，得就非因法定最

低工資調整而增加支付本國籍現職

基層員工薪資金額之百分之一百七

十五限度內，自其增加薪資當年度營

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但因增僱員工

所致增加之薪資給付金額已適用前

項規定者，不得重複計入。 

 

 

 

為因應國際經濟情勢變化，促進國內

中小企業投資意願及提升國內就業

率，經濟景氣指數達一定情形下，新

投資創立或增資擴展之中小企業達

一定投資額，增僱一定人數之員工且

提高該企業整體薪資給付總額時，得

就其每年增僱本國籍員工所支付薪

資金額之百分之一百三十限度內，自

其增僱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

除。 

前項員工年齡在二十四歲以下者，得

就每年增僱本國籍員工支付薪資金

額之百分之一百五十限度內，自其增

僱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 

 

 

 

中小企業於經濟景氣指數達一定情

形下，調高基層員工之平均薪資給付

水準時，得就每年非因法定基本工資

調整而增加支付本國籍現職基層員

工薪資金額之百分之一百三十限度

內，自其增加薪資當年度營利事業所

得額中減除。但因增僱員工所致增加

之薪資給付金額已適用前二項規定

者，不得重複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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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二項增僱員工之對象及人數、企業

整體薪資給付總額、基層員工範圍及

平均薪資給付水準計算方式、核定機

關、申請應具備之要件、申請期限、

申請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七月十

二日修正之第三十五條及第三十六

條之二施行期間，自一百十三年一月

一日起至一百二十二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 

中小企業於本條適用期間，不符合前

三項要件，自不符合要件之年度起，

依所得稅法規定計算其營利事業所

得額及應納稅額。 

第一項、第二項及第三項所定經濟景

氣指數達一定情形、適用期間、投資

額、增僱員工之對象及人數、企業整

體薪資給付總額、基層員工範圍及平

均薪資給付水準計算方式、核定機

關、申請期限、申請程序及其他相關

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財

政部定之。 

本條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十

八日修正之第二項、第三項、第四項

及第五項規定，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

日施行至一百十三年五月十九日

止，不適用第四十條但書之規定。 

第三十六條 

之三 

中小企業已依其他法律享有租稅優

惠者，不得就同一事項重複享有本條

例所定之租稅優惠；就同一事項同時

符合本條例所定不同租稅優惠規定

者，應擇一適用，不得重複享有。 

中小企業最近三年因違反環境保

護、勞工或食品安全衛生相關法律且

情節重大，經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認定者，不得申請本條例之租稅優

惠。 

產業創新條例中如有與本條例相同

性質之租稅優惠，中小企業僅得擇一

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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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79 條 

（一）營利事業之捐贈，得依下列規定，列為當年度費用或損失： 

1.為協助國防建設、慰勞軍隊、對各級政府、合於運動產業發展條例第二十六條、災害防

救法第四十四條第二項、中小企業發展基金之捐贈及經財政部專案核准之捐贈，不受金

額限制。 

2.依政治獻金法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對政黨、政治團體及擬參選人之捐贈，以不超過所

得額百分之十為限，其總額並不得超過新臺幣五十萬元。上述所定不超過所得額百分之

十之計算公式如下： 

經認定之收益總額（營業毛利、分離課稅收益及非營業

收益）－各項損費（包括本款第一目之捐贈、第六目未

指定對特定學校法人或私立學校之捐款、第二款之捐贈

減除金額及其他法律規定費用加成或加倍減除金額，但

不包括本款第二目、第四目、第五目之捐贈、第六目指

定對特定學校法人或私立學校之捐款及第七目之捐贈） 

────────────────────────────────────────×10％ 

1 ＋ 10％ 

（其他法律規定費用加成或加倍減除金額，係指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第 132 欄、

第 133 欄、第 136 欄） 

(1)第 132 欄：智慧財產權讓與或授權收益範圍內之研發支出加倍減除金額 

產業創新條例第 12-1 條 

為促進創新研發成果之流通及應用，我國個人、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在其讓與或授權

自行研發所有之智慧財產權取得之收益範圍內，得就當年度研究發展支出金額百分之

二百限度內自當年度應課稅所得額中減除。但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得就本項及第十條

研究發展支出投資抵減擇一適用。 

(2)第 133 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員工防疫隔離假薪資費用加倍減除金額(民國 112 年 

07 月 19 日已廢止，僅適用於民國 112 年 6 月 30 日以前發生之薪資)機關（構）、

事業單位、學校、法人、團體給付其員工於請假期間之薪資，依下列方式自其當年度

所得額中減除： 

一、屬應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決算或清算申報者，得就其給付薪資金額之百分

之二百，自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減除。 

二、屬應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之執行業務者、私人辦理補習班、幼兒園及養護、

療養院（所），得就其給付薪資金額之百分之二百，於核實計算申報當年度執行

業務所得或其他所得中減除。 

(3)第 136 欄：依運動產業發展條例或後備軍人召集優待條例規定之費用加成減除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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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運動產業發展條例第 26-2 條 

(1)中央主管機關為促進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及重點運動賽事之發展，得設置專戶，辦理營

利事業捐贈有關事宜。 

(2)營利事業透過前項專戶對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職業或業餘運動業之捐贈，於申報所得

稅時，得在捐贈金額新臺幣一千萬元額度內，按該金額之百分之一百五十，自其當年

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但營利事業與受贈之職業或業餘運動業間具有關係人身分

者，在前開限額內，僅得按其捐贈金額百分之一百，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

除。 

2.後備軍人召集優待條例第 8 條 

(1)機關（構）、事業單位、學校、法人、團體給付員工依前條規定請假期間之薪資，得

就該薪資金額之百分之一百五十，自申報當年度所得稅之所得額中減除。但該薪資金

額已適用其他法律規定之租稅優惠者，不適用之。 

(2)前項本文請假期間、員工、給付薪資金額範圍、所得額範圍與減除方式、申請期限、

申請程序、應檢附之證明文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 

(3)第一項租稅優惠實施，年限為八年；其年限屆期前半年，行政院得視情況延長一次，

並以八年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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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政治獻金法第十九條第三項規定情形之一者，不適用前目規定。 

4.對大陸地區之捐贈，應經大陸委員會許可，並應透過合於所得稅法第十一條第四項規定

之機關或團體為之，且應取得該等機關團體開立之收據；其未經許可，或直接對大陸地

區捐贈者，不得列為費用或損失。 

5.對合於前目之捐贈、合於所得稅法第十一條第四項規定之機關或團體之捐贈及成立、捐

贈或加入符合同法第四條之三各款規定之公益信託之財產，合計以不超過所得額百分之

十為限。上述所定不超過所得額百分之十為限，準用本款第二目規定之計算公式計算

之。 

6.依私立學校法第六十二條規定，透過財團法人私立學校興學基金會，未指定對特定學校

法人或私立學校之捐款，得全數列為費用；其指定對特定學校法人或私立學校之捐款，

以不超過所得額百分之二十五為限。上述所定不超過所得額百分之二十五為限，準用本

款第二目規定之計算公式計算之。 

7.依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二十六條規定所為捐贈，以不超過新臺幣一千萬元或所得額百

分之十為限。上述所定不超過所得額百分之十為限，準用本款第二目規定之計算公式計

算之。 

（二）依運動產業發展條例第二十六條之二第二項本文規定所為捐贈金額在新臺幣一千萬元限額

內，及依同條第三項規定所為捐贈，得按捐贈金額之百分之一百五十，自所得額中減除；

依同條第二項但書規定所為捐贈金額在新臺幣一千萬元限額內，得按捐贈金額百分之一百，

自所得額中減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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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運動產業發展條例第 26 條 

營利事業合於下列之捐贈，得依所得稅法第三十六條第一款規定以費用列支，不受金額限

制： 

1.捐贈經政府登記有案之體育團體。 

2.培養支援運動團隊或運動員。 

3.推行事業單位本身員工體育活動。 

4.捐贈政府機關及各級學校興設運動場館設施或運動器材用品。 

5.購買於國內所舉辦運動賽事門票，並經由學校或非營利性之團體捐贈學生或弱勢團體。 

（四）運動產業發展條例第 26-1 條 

1.中央主管機關為培養支援運動員，得設置專戶，辦理個人對運動員捐贈有關事宜。 

2.個人透過前項專戶對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運動員之捐贈，於申報所得稅時，得依下列規

定作為列舉扣除額： 

(1)未指定捐贈特定之運動員者，為對政府之捐贈，全數作為列舉扣除額。 

(2)指定捐贈特定之運動員，視同對所得稅法第十一條第四項規定之教育、文化、公益、

慈善機關或團體之捐贈，依同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之一規定作為列舉扣除

額。 

(3)個人符合前項所得稅列舉扣除之金額，不計入遺產及贈與稅法之贈與總額。 

（五）運動產業發展條例第 26-2 條 

1.中央主管機關為促進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及重點運動賽事之發展，得設置專戶，辦理營利

事業捐贈有關事宜。 

2.營利事業透過前項專戶對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職業或業餘運動業之捐贈，於申報所得稅

時，得在捐贈金額新臺幣一千萬元額度內，按該金額之百分之一百五十，自其當年度營

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但營利事業與受贈之職業或業餘運動業間具有關係人身分者，在

前開限額內，僅得按其捐贈金額百分之一百，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 

3.營利事業透過第一項專戶對經中央主管機關專案核准之重點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及經中

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重點運動賽事主辦單位之捐贈，於申報所得稅時，得全數按捐贈金額

之百分之一百五十，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不受前項新臺幣一千萬元額度

及但書之限制。 

4.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一項規定設置專戶接受營利事業依前二項規定之捐贈，每年累積金額

以新臺幣三十億元為限，並得於該總額限度內，針對不同運動種類及受贈對象訂定得收

受捐贈金額之上限。 

5.第一項專戶之設置、資金之收支、保管、運用、分配、查核及監督、第二項職業或業餘

運動業之認可、受贈資金之用途、關係人範圍、減除方法、應附之證明文件、第三項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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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專案核准之要件及範圍、前項得收受捐贈之種類、受贈對象及金額

上限之規定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 

6.第二項及第三項得減除營利事業所得額之施行期間，對職業運動業之捐贈自中華民國一

百十年十二月七日修正之本條文施行日起十年，對業餘運動業及重點運動賽事主辦單位

之捐贈,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年十二月七日修正之本條文施行日起五年。 

三、依所得稅法及相關法規規定,甲公司 111 年度新設立,111年度依商業會      計法處理之本期

稅後淨利為 800萬元，112 年 4月召開股東會決議分派股利 300萬元，另 113年 2月購買

生產用機器 200 萬元，其申報 111年度未分配盈餘加徵之營利事業所得稅金額？ 

【解析】 

法定公積＝800 萬×10%＝80 萬 

未分配盈餘＝800 萬-80 萬-300 萬-200 萬＝220 萬 

未分配盈餘加徵之營利事業所得稅金額＝220 萬×5%＝11 萬 

四、A 公司出租一棟大樓予 B公司，113年 5月 1日訂定合約收取押金 300,000元，並

於每月月底收取租金 126,000 元，假設 A公司與 B 公司皆為依一般稅額計算之營

業人，當年度 1月 1日郵政儲金 1年期定期固定利率為 1.6%，則 A公司 6月底就

出租該大樓部分應開立統一發票予 B公司之銷售額為若干 ? 

【解析】 

銷售額＝（300,000×1.6%/12)/1.05＋126,000/1.05 

＝381+120,000 

＝120,381 

五、A公司非金融業者,t-1期期初,備抵呆帳餘額為 300,000元； t-1期期末應收帳款與

應收票據餘額分別為15,000,000元與25,000,000元。 t期內，實際發生呆帳800,000

元； t期期末，應收帳款與應收票據餘額分別為 10,000,000元與 20,000,000元。     

t期期末應提列呆帳金額為何? 

【解析】 

期末備抵呆帳餘額＝（10,000,000＋20,000,000）×1%＝300,000 

期初備抵呆帳餘額＝（15,000,000＋25,000,000）×1%＝400,000 

400,000-800,000＋Y=300,000    

Y=300,000－400,000+800,000 

=700,000......呆帳提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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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請依我國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定，回答下列問題 ：  

（一）何謂「進口貨物」?  

（二）有那些貨物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時應課稅，但進口時免稅 ?  

（三）有那些貨物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及進口時皆免稅 ? 

（四）除虛報進項稅額、其他有漏稅事實外，營業人在那些情形下，會按所漏稅額處 5倍以下

罰鍰，並得停止其營業 ?(10分)  

（五）營業人有虛報進項稅額，會按所漏稅額處 5倍以下罰鍰，並得停止其營業，但在何種

情形下得免除處罰?(5分) （112普考） 

【解析】 

（一）進口貨物： 

貨物有下列情形之一，為進口： 

1.貨物自國外進入中華民國境內者。但進入保稅區之保稅貨物，不包括在內。 

2.保稅貨物自保稅區進入中華民國境內之其他地區者。 

（二）中華民國境內銷售時應課稅，但進口時免稅  

項目 進口免稅 銷售 

1 國際運輸用之船舶、航空器及遠洋漁船 零稅率 

2 關稅法第四十九條規定之貨物 ，但因轉讓或變更用途依照

同法第五十五條規定補繳關稅者，應補繳營業稅。 

應稅 

3 本國之古物 應稅 

（三）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及進口時皆免稅 

項目 進口免稅 銷售 

1 肥料 免稅 

2 金條、金塊、金片、金幣及純金之金飾或飾金 免稅 

（四）除虛報進項稅額、其他有漏稅事實外，營業人在那些情形下，會按所漏稅額處 5倍以下罰

鍰，並得停止其營業? 

【解析】 

納稅義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追繳稅款外，按所漏稅額處五倍以下罰鍰，並得停止

其營業： 

1.未依規定申請稅籍登記而營業。 

2.逾規定期限三十日未申報銷售額或統一發票明細表，亦未按應納稅額繳納營業稅。 

3.短報或漏報銷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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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申請註銷登記後，或經主管稽徵機關依本法規定停止其營業後，仍繼續營業。 

5.虛報進項稅額。 

6.逾規定期限三十日未依第三十六條第一項規定繳納營業稅。 

7.其他有漏稅事實。 

（五）營業人有虛報進項稅額，會按所漏稅額處 5倍以下罰鍰，並得停止其營業，但在何種情形

下得免除處罰? 

【解析】 

納稅義務人有虛報進項稅額情形，如其取得非實際交易對象所開立之憑證，經查明確有進

貨事實及該項憑證確由實際銷貨之營利事業所交付，且實際銷貨之營利事業已依法補稅處

罰者，免依前項規定處罰。 

七、113年甲公司之國內稅前所得額為 800萬元。其於境外 A國設立 B公司,由甲公司 

100%持股。B公司本年度之稅前淨利 900 萬元,所得稅 225 萬元。B公司配發給

甲公司現金股利 500 萬元,繳交 A國扣繳稅款 50萬元後,匯回現金 450 萬元。請問

甲公司之境外已納稅額可扣抵稅額為多少元？ 

【解析】 

總所得應納稅額 

＝（8,000,000+5,000,000）×20% 

＝2,600,000 

國內所得應納稅額 

＝8,000,000×20% 

＝1,600,000 

加計國外所得所增加結算應納稅額 

＝2,600,000-1,600,000 

＝1,000,000……國外稅額扣抵限額>500,000 

境外已納稅額可扣抵稅額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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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甲公司於 102年 1 月購入廠房,購入成本 2,500萬元,按平均法折舊，耐用年數為   

24 年，估計殘值 100萬元。102年與 112年之躉售物價指數分別為 100與 130，

公司辦理資產重估價且獲稽徵機關核准，重估後廠房之估計殘值為 10 萬元。     

請問 113 年該廠房之折舊費用為多少元？（計算至元為止，角以下無條件捨去） 

【解析】 

每年折舊額 

＝(25,000,000-1,000,000)/24 

＝1,000,000 

112/12/31 

重估前帳面價值 

＝25,000,000-1,000,000×11 

＝14,000,000 

重估後帳面價值 

＝14,000,000×130/100 

＝18,200,000 

113/12/31 折舊額 

＝（18,200,000-100,000）/13 

＝1,392,307 

 
 

 


